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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382 標題： 《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
例》

憲報編號： 71 of 2000

條： 6 條文標題： 民事法律程序文件的送達及
豁免

版本日期： 01/07/1997

附註：

具追溯力的適應化修訂─見2000年第71號第3條
(1) 立法會舉行會議時，不得在會議廳範圍內送達或執行由香港或其他地方的法院行使其民事司法管轄
權而發出的法律程序文件，亦不得經由主席或任何立法會人員送達或執行任何此等文件，但如該法律
程序文件是與受僱於會議廳範圍內的人有關的，則不在此限。
(2) 除按照議事規則獲立法會許可外，議員、行政長官或由行政長官為有關立法會會議的出席而指定的
任何公職人員(獲如此指定時)，在立法會舉行會議之日，無須在任何民事法律程序中列席作為證人。
(由1994年第11號第4條修訂)
(3) 議員按照《陪審團條例》(第3章)第5條，須獲豁免出任陪審員。

(1985年制定。由2000年第71號第3條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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